
 

馬 公 航 空 站 

航空噪音補償金補助申請書(第二級) 

 

※請申請人勾選確認檢附文件： 

□ 申請人建築物資料表 

□ 申請人同意書 

□ 申請人切結書 

□ 委託書(無者免附) 

□ 建築物共有委託書(無者免附) 

□ 申請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

□ 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

□ 建築物證明文件及所有人證明文件 

□ 門牌整編證明文件（無者免附） 

□ 最近六個月內任何一次電費單 

□ 房屋外觀全景照片 

□ 噪音補償金領款收據 

 

 

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建築物地址：       縣(市)       鄉(鎮/市/區)       村(里) 

   鄰        路(街)   段    巷   弄___號   樓 

 

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案件編號： 

首次提出申請 

 

第     梯次提出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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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人建築物資料表 

(一)申請人資料 

申
請
人 

姓名  
身份證 

字號 
          

聯絡 

地址 
 

聯絡 

電話 

(日) 行動 

電話 

 

電子 

信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無則免填) 

本人同意貴站依據個人資料填寫時所提供之聯繫方式，以郵寄、簡訊、  

E-mail、其他電子或書面方式發送之訊息通知本人相關資訊。 

防制區等級 本案屬第         級；申請補助金額為            元整。 

（二）建築物資料 

建築物地址  

建築物    
完成日期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 
建築物是否具
多人持分 

  是   否 

建築物證明

文件(請於

符合打ˇ)

並將文件檢

附於附件二 

1.實施建築管理前(民國75年 2月 15日前)之建築物請檢附下列文件 

房屋稅籍證明書；文件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

舊有合法房屋證明；文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※如房屋稅籍證明書無法證明房屋年限時，請提供下列文件補充： 

戶籍遷入證明 

用水或用電證明 

   其他證明文件；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實施建築管理後(民國75年 2月 16日後)之建築物請檢附下列文件 

之一 

建築物登記謄本；文件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

建築物所有權狀；文件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

建築物使用執照；文件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建築物地址與門牌關係及使用情形 

建築物地址

與門牌號碼

關係(請用

ˇ記選擇 1

項) 

建築物證明文件地址與建築物之門牌號碼相同。 

建築物證明文件地址與建築物之門牌整編後地址相同。(門牌整編

證明影本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發證明建築物地址之證明文件影本

檢附於附件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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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使用

情形 

1.建築物須非空屋，請檢附申請書填寫日期前六個月內，記載有該建

築物地址之戶籍謄本。申請人可免附戶籍謄本，本站將自行前往戶

政單位查驗，申請人請先行確認該建物是否確實設有戶籍(非空

戶)，以免驗退歉難辦理。 

2.建築物須具獨立電錶，申請補助者請檢附最近六個月內任何一次的

電費單正本(檢附於附件四)。 

3.建築物之使用狀況須可以實際供人居住使用，房屋破損不勘已無法

供人居住使用者，不得提出申請，申請補助者請檢附房屋外觀全景

照片 1 份(檢附於附件五)。 

以上資料無誤 

申請人(或受託人)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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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人同意書 

申請人______________位於馬公航空站航空噪音防制區內建築物，經航空站

通知可申請第     梯次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，並經申請人填寫【航空噪音

補償金補助申請書】，據以申請補助經費，本人針對本次申請補助經費同意下

列事項： 

一、本人於填寫【申請書】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航空站提出申請時，所填

寫及檢附資料文件若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，並退回所補助之金額。 

二、審查過程中若有文件不齊全或資料有誤者，應於公告期限內(以及通知後

14日內)補正提送，未能準時補正提送，願放棄本次補助申請，絕無異

議。 

 

 

 

 

此致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(建築物所有人）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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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請人切結書 

本人（申請人）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

因故無法提出位於_____縣(市)________鄉(鎮/市/區)________村(里) 

_____鄰_________路(街)_______段_____巷_____弄______號______樓 

建築物之登記謄本或所有權狀等書面證明文件，以向貴站辦理航空噪音防

制設施補助經費之申請及撥款受領等事宜，故同意簽署本切結書，保證本

人確實為前揭建築物之所有權人。 

若其他可證明為該建築物之所有人提出異議，證明申請人並無該建築物之

所有權，申請人同意向馬公航空站加計利息繳回補助款，且願意自行承擔

民、刑及行政法所規定之所有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此致 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 

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 

※本切結書正本留存於馬公航空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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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委託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無者免填 

本人（申請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建築物地址： 

   本人因故未能親自向貴站辦理航空噪音補償金補助申請事宜，特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(先生/小姐)辦理申請書填寫、補正、送件等事宜，惟

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本委託書為證。 

此致 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 
受委託人身份證影本 

   

正 面 黏 貼 處 

  

反 面 黏 貼 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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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築物共有委託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無者免填 

本人（申請人） 

茲委託建築物共有人            代處理位於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地址)之建築物向貴站辦理航空噪音防

制設施補助經費之申請及撥款受領等事宜，絕無異議，惟恐口說無憑，

特立本委託書為證。 

此致 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※不敷使用者請自行列印(每位共有人填寫 1張) 

持有人身份證影本 

 

正 面 黏 貼 處 

  

反 面 黏 貼 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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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所需檢附附件黏貼處 

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
 

 

 

正 面 黏 貼 處 

 

 

 
 

 

 

反 面 黏 貼 處 

 

 

 

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

 

 

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

黏貼處 

備註：1.存摺請提供未凍結可匯款之帳號。 

      2.實際撥付之款項為核定之補助金額扣除匯費之金額(提供台灣銀行帳戶者免扣匯費)，倘若

因申請人之因素，導致入帳錯誤而需重新辦理入帳之手續費，應自申請人之補助款中再次

扣除。 

 

 

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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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證明文件及所有人證明文件 

 

附件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免黏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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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門牌整編證明文件      ※無者免附 

附件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免黏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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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須具獨立電錶最近六個月內任一次電費單 

 

附件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黏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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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外觀全景照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黏貼)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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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領款收據 

馬公航空站噪音補償金領款收據  

領款人 

簽名蓋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簽名) 

建築物地址  

聯絡電話 (   ) 

身分證字號  

解

款

行 

 

銀行     分行 

合作社    分社 

農會    分部 

郵局    支局 

收

款

人 
戶名   

 (收款人戶名同申請人) 

金融

機構 

帳號請由左填起 

帳號 
              

郵局 

局       號 帳         號 

      -        -  

補助款金額（大寫） 新台幣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

金額填寫方式需為大寫(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零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